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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停車場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31 日南兒行字第 1120560354 號簽核定通過 

一、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以下簡稱本家）為管理院區前方廣場停車格、

行政大樓地下一樓停車場，以及其他院區內部所設停車格（以下簡稱本

停車場），加強維護行車安全與停車秩序，爰訂定本要點。 

二、 本停車場之管理單位為本家行政室，並由本家服務中心（原傳達室）工

作人員進行巡邏及突發安全狀況支援處理。 

三、 本停車場提供停放各類車輛之定義如下： 

(一) 公務車輛：本家公務車、維護修繕廠商暫時停放之車輛。 

(二) 洽公民眾車輛：洽公民眾與公務人員、員工私人訪客、參加在職

訓練等活動人員之車輛。 

(三) 貴賓車輛：衛生福利部長官、出席當日會議（非在職訓練）之人

員、協助審查案件之專家學者、記者、在職訓練講師、志工，及

其他受邀或參訪貴賓之車輛。 

(四) 本家員工車輛：本家員工（含自行進用之非典型工作人力及廠商

派駐至本家提供勞務之人員）、公設民營單位員工之車輛。 

(五) 大型重型機車：包括汽缸總排氣量逾二百五十立方公分及電動機

車之馬達及控制器輸出馬力逾四十馬力(HP)之二輪或三輪機車。 

四、 除緊急災害應變、特殊公務需求及其他專案簽准情形者外，配合本家門

禁管制規定，本停車場開放時間如下： 

(一) 公務車輛及首長自用車：二十四小時。 

(二) 洽公民眾及貴賓車輛：上午七時至夜間十一時。貴賓車輛如因本

家業務需要，經向服務中心工作人員報備者，停車時間得延至業

務需要之時間。 

(三) 本家員工車輛：上午七時至夜間十一時，除輪值班制之員工外，

禁止過夜停放。但因公出差、加班、請假等事由，於事前向服務

中心工作人員報備者，不在此限。 

五、 本停車場使用及進出管制規定如下： 

(一) 洽公民眾： 

1. 應於服務中心確認身分、辦理登記並完成繳費後，由工作人

員開啟入口閘道(門)，指揮進入本停車場；離場時通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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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或於出口閘道(門)口處按押通知鈕，由工作人員開啟

出口閘道(門)。 

2. 使用院區前方廣場停車格者，毋需工作人員開關匣道(門)，

惟仍需於確認身分、辦理登記、繳費完成後，始得正常使用

停車格。 

(二) 貴賓： 

1. 應以本家之開會通知單、公函或相關證明文件，於服務中心

確認身分並辦理登記後，由工作人員開啟入口閘道(門)，指

揮進入本停車場；離場時通知服務中心，或於出口閘道(門)

口處按押通知鈕，由工作人員開啟出口閘道(門)。 

2. 使用院區前方廣場停車格者，毋需工作人員開關匣道(門)，

惟仍需於確認身分、辦理登記及繳費完成後，始得正常使用

停車格。 

(三) 公務車及本家員工：公務車駕駛與申請停車之員工，以使用行政

大樓地下室停車場為原則，並持本家核發之門禁卡刷卡出入。 

六、 各類車輛停放原則、停車位使用費收費標準及繳費方式如下： 

(一) 停放原則： 

1. 洽公民眾、貴賓及本家員工車輛（含汽車、機車及大型重型

機車）進入本停車場，請自行尋找停車位，妥善停放於停車

格內，並以先到先停方式停放。 

2. 除公務車輛、首長自用車及當晚輪值班之員工以外，禁止過

夜停放。 

(二) 使用費收費標準： 

1. 腳踏車：免收使用費。 

2. 機車： 

(1) 洽公民眾：當日計次收費，每車新臺幣(以下同)十元/次；

至本家捐款捐物民眾，免予收費。身心障礙者，當日四小

時內免計費。 

(2) 貴賓：當日免收使用費。 

(3) 本家員工：免收使用費。 

3. 汽車： 

(1) 洽公民眾：計次收費，每車二十元/次；至本家捐款捐物

民眾，免予收費。身心障礙者，當日四小時內免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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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貴賓：當日免收使用費。 

(3) 本家員工： 

A. 每車位使用費二百元/月。 

B. 身心障礙者應檢具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文件，經本家

停車管理單位審核後，減半計收。 

C. 臨時使用停車位者，比照洽公民眾按次計價收費。 

4. 大型重型機車：均比照汽車方式計價收費。 

5. 本家員工就本停車場之使用費因採按月繳納，繳費後如遇國

定假日、個人休補假、公假、出差，以及其他因故停止上班

等情形，均不得主張停車次數未滿全月為由，要求按比例退

還部分費用。 

6. 新進員工申請使用本停車場者，當月份得按使用日數比例繳

使用費。 

(三) 繳費方式： 

1. 洽公民眾、貴賓、按次臨時使用汽車停車位之員工：至服務

中心確認身分、辦理登記時，於現場繳費。 

2. 本家員工：由本家發放薪資者，停車位使用費於當月薪資逕

予扣繳入庫；非由本家發放薪資者（含中央或地方政府臨時

工作津貼等特殊專案進用人力），應於每月五日以前至行政

室（出納）繳交當月份停車位使用費。 

七、 本家員工申請按月使用停車位之資格及核配優先順序如下： 

(一) 申請資格： 

1. 本家正式編制之員工及約聘僱人員。 

2. 本家因應業務需要所進用之非典型工作人員。 

3. 於本家服勤之替代役役男。 

4. 承攬本家勞務採購案廠商派駐至本家之履約人員。 

5. 公設民營單位員工。 

(二) 申請停車位數量未逾本家停車位數時 原則由申請者依序自由停

放，不另核配固定車位。 

(三) 核配優先順序：申請停車位需求數量逾可供分配之停車位數量時，

除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外，依下列優先順序抽籤配發停車位： 

1. 本家正式編制之員工及約聘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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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家因應業務需要所進用之非典型工作人員。 

3. 於本家服勤之替代役役男。 

4. 承攬本家勞務採購案廠商派駐至本家之履約人員。 

5. 公設民營單位員工。 

(四) 各類登記停放車輛之人員，不得私自將車位轉讓予他人使用；違

反規定者，管理單位得將該停車位收回，依序由候補人員遞補停

放，且該員於一年內不得申請使用停車位。 

(五) 同一年度申請使用及停止使用停車場次數逾 4次時，管理單位得

不予核准使用。 

八、 本家員工按月申請使用汽車、機車、大型重型機車停車位時應檢附下列

文件，經管理單位審核通過後，登錄本停車場使用名單並開放門禁卡權

限： 

(一) 使用停車位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 駕駛執照影本一份。 

(三) 行車執照影本一份：行車執照登記姓名與申請人不符者，應另檢

附足資證明車輛所有人與申請人為配偶、父母（含配偶之父母）、

兄弟姊妹、子女關係之證明文件，及該行車執照所有人（即申請

人之親屬）填具之「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如附件二）；如檢

附非申請人親屬之行車執照者，應另簽具切結證明停放於本停車

場之車輛。如發現申請人提出之相關文件係屬偽變造者，管理單

位應即取消其申請，該申請人於一年內不得申請使用停車位。 

(四) 其他證明文件：身心障礙者應併附身心障礙相關證明或證件等資

料影本文件。 

(五) 前開證明文件由管理單位妥善保管，申請人再次申請使用停車位

且未變更行車執照者，毋需再次檢附證明文件。又中途停止使用

者，前開證明文件由管理單位保存六個月，於無待解決事項後逕

予銷毀。 

九、 本家員工欲停止按月使用本停車場時，應於預定停止使用日七日前將

停止使用停車位申請表（如附件三）送達管理單位，辦理停止使用手續。

未於預定停止使用日當日下午 4 時前送達管理單位作業者，自管理單

位受理該表之翌日起停止計收停車位使用費；當月使用費依實際使用

日數核計，並由管理單位取消門禁卡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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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停止使用之停車位，管理單位應依本要點第七點第一款及第二款

內容辦理核配遞補。 

十、 本停車場管理規範： 

(一) 本停車場只提供停車位，不負車輛、車內貴重物品失竊、被破壞

之賠償責任。 

(二) 汽車、機車、大型重型機車應按停車場設置之標誌、標線及各項

管理規定妥善停放，必要時應遵循管理單位或服務中心工作人員

之指揮，不得阻礙車道正常行進動線。 

(三) 車輛進入行政大樓地下停車一樓停車場時應開啟大燈，並減緩車

速；車輛停妥後，應於三分鐘內熄火，並嚴禁暫停不熄火。 

(四) 本停車場嚴禁吸煙，車內不得放置危險物品，漏油車輛一律禁止

進入，若未依此規定，致使本家遭受損害或波及鄰近車輛人員物

品時，應由違規車輛使用人負完全賠償責任，並依法辦理。 

(五) 本停車場除停放車輛之外，不得放置其他私人物品或作其他用途。

但因應緊急避難之需求者，不在此限。 

(六) 本停車場停放之車輛與他車發生事故致產生爭議時，由各當事人

自行協商解決。 

(七) 車輛駕駛人應小心駕駛，如造成本停車場各項設施或其他車輛毀

損者，應負賠償責任。 

(八) 車輛停妥後，人員勿於停車場內逗留。 

(九) 未依本要點規定申請之車輛嚴禁進入本停車場，拒聽勸導強行進

入者，管理單位或服務中心工作人員得實施即時強制驅離措施，

如發生事故自行負責；其屬本家員工者，一年內不得申請使用停

車位，且必要時，管理單位得專案簽報其違反規定情形。 

 

  



6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使用停車位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 

單位 

 
姓名 

 
職稱 

 

分機 
 行動

電話 

 車牌

號碼 

 

身障 

手冊 

□有 

□無 

申請

類別 

□單位主管以上 

□正式編制之員工及約聘僱人員 

□因應業務需要所進用之非典型工作人員 

□於本家服勤之替代役役男 

□承本家勞務採購案廠商派駐至本家之履約人員 

□公設民營單位員工 

停車 

類別 

□汽車 

□重機 

□機車（免計月使用費） 

繳費

方式 

□ 薪資由本家發放，按月自當月薪資逕

予扣繳入庫 

□ 薪資非本家發放，於每月五日以前自

行至行政室(出納)繳交 

再次申請使用停車

位且未變更行照 

□ 是，毋需再次檢附證明文件 

□ 否，檢附證明文件如下： 

□ 駕照影本 

□ 行照影本 

□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 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申請人簽章 
                          (簽章處) 

管理單位審查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意見 

□ 符合本家停車場管理要點第七點所定資格條件，同意自      

年     月     日起開放使用：（卡號：                ） 

□汽車停車位    □機車停車位    □重機停車位 

□ 未符本家停車場管理要點規定，不予受理或審查未過 

□ 其他： 

管理單位審核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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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

意書之所有內容。 

一、 個人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一) 本家遵守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規之規範，蒐集、處理及

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 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以確保您的相關權益。 

(三)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家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

確、最新及完整，避免您的權益受損。 

(四) 若您選擇拒絕向本家提供個人資料時，本家將無法為您提供相關服

務，這會對您的權益造成影響。 

二、 蒐集個人資料應告知事項： 

(一)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本家依業務需求蒐集您個人資料的目的，係為

審核停車場使用申請者確為本家停車場管理要點之適用對象。 

(二)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資料使用期間：本家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申請之停車場使用期

間。 

2. 資料使用地區：僅限中華民國境內（包括臺澎金馬地區）。 

3. 資料使用對象：本家。 

4. 資料處理方式：包括個人資料之蒐集、建立、傳道、轉變、儲存、

封存與銷毀等。 

(三) 個資當事人可行使下列權利，惟按法律規定，本家為執行法定職務或

業務所必須者，本家得拒絕之： 

1. 請求查詢或閱覽 

2. 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 

(四)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家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

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始得進行個資之處理與利用。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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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之保護 

本家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將您的個人資料進行保護。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請勾選） 

當事人簽名                         （請親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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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停止使用停車位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 

單位 

 
姓名 

 
職稱 

 

分機 
 行動

電話 

 車牌

號碼 

 

身障 

手冊 

□有 

□無 

人員

類別 

□單位主管以上 

□正式編制之員工及約聘僱人員 

□因應業務需要所進用之非典型工作人員 

□於本家服勤之替代役役男 

□承本家勞務採購案廠商派駐至本家之履約人員 

□公設民營單位員工 

停車 

類別 

□汽車 

□重機 

□機車 

卡號  

停止

使用

日期 

自        年       月        日起停止使用 

申請人簽章 

                          (簽章處) 

管理單位審查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意見 

□ 毋需退還停車位使用費 

□ 應計收停車位使用費（     日）：        元整，退還       元 

□ 其他： 

 

管理單位審核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